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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电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

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未来电器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72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500 万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104,96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326.62 万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2,638.38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划至公司指

定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0482 号

《验资报告》。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并与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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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1 低压断路器附件新建项目 41,700.00 41,700.00 4,133.07  9.91% 

2 新建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8,043.17 8,043.17 4,372.76 54.37% 

3 新建信息化系统项目 3,525.00 3,525.00 743.46 21.09% 

4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5 尚未决定用途的超募资金 29,370.21 29,370.21 -  

合  计 92,638.38 92,638.38 19,249.29  

注：上表中“累计投入金额”未经审计。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新建信息化系统项目涉及管理系统升级工程、生产管理层系统建设、基础设

施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建设，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新

建信息化系统项目的投资进度进行了调整，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

整如下：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后） 

新建信息化

系统项目 
2024 年 7 月 2026 年 12 月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在新建信息化系统项目实施过程中综合考虑现有各项业务信息化覆盖

率、运营成本，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进度进行动态调整，使得项

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差异。为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公司利

益，经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公司在不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

施主体的前提下做出上述延期调整，如实际建设时间发生变化，公司将及时公告

并继续做好募投项目的建设和信息披露工作。 

四、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6.3.4 条之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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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

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新建信息化系

统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有助于整合公司各个业务环节，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项目通过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管理系统建设，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

理技术，建设一个覆盖全公司并涵盖相关客户的高性能信息化网络，对人均劳动

产出效率、资金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方

面进行管理，提高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实现公司营运的智能化和高效化，从而

缩短产品交货周期，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有助于满足下游客户需求，保持公司持续发展 

本项目将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硬件、软件深化升级和建设，通过数字化的手

段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减少损失，降低风险。公司将在订单进度情况、

产品追溯、信息查询、自助报修、信息反馈、协同制造及定制服务等方面进行功

能提升，完善与客户系统的对接能力，为客户及终端用户提供贴心的增值服务，

确保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的稳定，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有助于公司标准化管理，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本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一是有助于完善公司 ERP 系统、智能仓库管理系统

（WMS）、监控系统（SCADA）、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办公自动化

（OA）系统、智能数据平台（BI）系统、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信息物

理系统（CPS）等系统的建设。二是在工厂方面，可以实时采集设备状态，对设

备的关键数据、订单执行情况、设备运行情况、质量因素偏差情况等信息进行分

析与反馈，达到确保质量稳定、预先维护设备的目的，有助于公司规范运营、降

低返工率、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三是在企业管理方面，通过对各环节的归档、

总结，推行数字化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数字化系统，并挖掘企业内外部数据，建立

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分析、决策、反馈机制，并与实际业务充分结合形成闭环，

加快公司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帮助管理层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提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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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率。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建设顺应国内信息化政策，市场前景广阔 

国家大力支持企业工业与互联网融合，为公司信息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发展

环境。本项目对信息化系统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建设，

符合国家政策发展方向，在政策上具备可行性。 

2、专业的人才团队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公司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管理体系和人才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公

司培养了一批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同时，公司构建了职责分明、高效、精简的

信息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在信息化系统建设、软硬件开发维护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为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人才保障。 

3、公司丰富的信息化运营经验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后盾 

公司信息化建设涉及多个部门，需要了解熟悉各部门管理流程、内容、节点，

并找到部门的提升空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进行优化整合。公司信息中心

从 2016 年开始对工业信息化的建设和升级改造进行布局，经过多年发展在信息

化方面已拥有了一定的运营经验。公司信息中心人员对信息化发展有明确的认知

和建设性意见，在项目产品的研发、实施、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及技术经验。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

涉及投资进度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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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新建信息化系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由“2024 年 7 月”调整延长至“2026 年 12 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实际进展

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

规定。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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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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